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亚市实验室危险废物
环境管理规定》的通知
三府规〔2025〕22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规定》已于2025年11月14日经八届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分类、包装、贮存和转移行为，加强全过程管理，有效管控环境风险，推进本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的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环境检测（监测）机构产生的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监督管理。
实验室危险废物是指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产生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危险废物。
第三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遵循分类管理和规范管理，强化源头管控和全过程风险防控。
第四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教育、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强化对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收运处置过程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鼓励各实验室开展固体废物源头减量、综合资源化利用及“无废实验室”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收集单位为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反向”填写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并提供规范环境管理和信息化等“环保管家”服务。
第二章 分类管理
第六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按照危险特性对产生的实验室危险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和贮存，严禁将实验室危险废物随意倒入市政下水管网、混入生活垃圾、抛弃倾倒或者非法堆放。实验过程中使用的设备或容器进行清洗前，应当将设备或容器中残渣残液全部进行投放收集，在此之后产生的清洗污水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第七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为液态废物和固态废物，具体范围依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确定，主要包括下列具有危险特性的物质：
（一）含氰、含氟、含重金属的无机废液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残渣、残液；
（二）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等的有机废液；
（三）废酸、废碱；
（四）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
（五）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包装物以及过滤吸附介质等；
（六）被所有者申报废弃的，或者未申报废弃但被非法排放、倾倒、利用、处置的以及依法需要销毁的危险化学品。
第八条 强化实验室危险废物源头减量。各实验室应当进一步减少有毒有害化学品使用，参照《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指南》（HG/T 5012）的要求，就地开展回收再利用、稀释、中和、氧化、还原等安全预处理工作。实验室产生的危险特性不明确的废弃危险化学品，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相关危险特性判定或者鉴别。
第三章 包装管理
第九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与包装容器的材质应当满足化学相容性。包装容器和包装物应当保持完好，使用后破损或者污染后须及时更换并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第十条 具有反应性的危险废物应当经预处理，消除反应性后方可投入容器或者包装物内。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得投入同一包装容器或者包装物内。
第十一条 根据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物理形态、运输要求等确定合适的包装，并分类投放。
液态废物使用符合《包装容器 危险品包装用塑料桶》（GB 18191）的塑料容器，废液桶液面最高不超过容量的3/4。固态废物包装前应当不含残留液体，包装物应具有一定强度且可封闭。破碎玻璃器皿、针头等应存放于锐器盒内。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应当使用防漏胶袋、防漏容器或者其他适宜的盛放装置进行存放。
第十二条 包装容器外应当贴有符合《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的危险废物标签，包括危险废物名称、类别、主要成分、危险特性、产生日期、责任人等信息。收集容器投入使用时，应当立即贴上标签，遗失或者脱落包装标签的应当及时补贴。
第十三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当对收集容器的密封、破损和泄漏、标签粘贴和贮存期限等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第四章 贮存管理
第十四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根据需要设置贮存点或者建造贮存库，贮存点和贮存库应当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要求。
产生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每间实验室应当在房间内设置实验室内部贮存点。涉及多间产废实验室的，宜设置便于集中暂时贮存的实验室外部贮存点或者建造贮存库。
贮存点不得设置于走廊、过道或者道路、广场、绿地等公共区域，应当在地面上涂覆或者张贴黄色警戒线，明确贮存的区域范围。
第十五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根据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类别、性质进行分类分区存放，并配套隔离、防遗撒、防渗漏措施和应急物资装备、照明消防设施等。
贮存液态、半固态以及其他可能有渗滤液产生的危险废物，需配备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容量应当大于收集容器容积的10%。不相容危险废物不得共用泄漏液体收集装置。贮存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酸雾、有毒有害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物时，应当设置气体收集净化设施。废弃危险化学品应当存放于符合安全要求的原危险化学品贮存设施内，或者经预处理使之稳定后贮存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第十六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应当设置符合《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的场所标识、分区标志和标签等识别标志。
第十七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配备危险废物贮存台账，记录投放人员、投放时间以及投放物质的种类与数量，定期检查并及时清运贮存场所内的实验室危险废物。鼓励采用电子标签、电子管理台账、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对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过程进行管理。原则上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期限不超过一年。
第五章 转移管理
第十八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在内部贮存点满额后，应当及时转移至外部贮存点或者贮存库进行规范贮存，或者直接转移至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第十九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进行内部转移时应当考虑避开人员聚集的转移路线，携带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具和应急物资，车辆符合安全环保要求且配备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和环境应急物资。
第二十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的转移，应当遵守《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中关于转移联单、跨省转移管理等有关规定，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应当依法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转移车辆应当按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选择危险废物专用车辆。危险货物承运人应当遵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有关危险废物运输行为的要求。
第六章 管理责任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承担本单位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流程与责任分工。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至少配备1名管理人员，负责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日常监督和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健全化学品采购领用，危险废物分类、包装、贮存、转移等环节管理。使用共用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应当落实共用设施管理责任人，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按《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建立管理计划，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申报。鼓励有条件的实验室建立信息管理系统，落实实验室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理处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危险废物管理人员及实验人员开展危险废物管理培训与应急预案演练，并详细记录培训及演练情况。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月31日。
